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305號

原      告  海億國際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鳳茹（董事）

訴訟代理人  李育昇律師

            張愷芯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代  表  人  顏己喨（局長）

                          送達代收人  吳玹丞           

訴訟代理人  方義翔             

            游振尉             

            吳玹丞             

上列當事人間廢棄物清理法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403號刑事訴訟案件終

結前，停止訴訟程序。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之裁判，「除前項情形外，有民事、刑事或其他

行政爭訟牽涉行政訴訟之裁判者，行政法院在該民事、刑事

或其他行政爭訟終結前，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行政訴

訟法第177條第2項定有明文。

二、原告為依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4條附表編號4

所列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收受廢塑膠（廢棄物代碼：R-

0201）從事再利用行為之再利用機構（事業管制編號：H52A

7824），屬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依廢棄

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1款規定指定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

清理計畫書之事業，其並領有桃園市政府審查核准之事業廢

棄物清理計畫書（核准字號：H10906300002）。嗣環保署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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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督察總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於民國111年1月24日會同內政

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第二中隊、臺中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原告及訴外人進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進

東公司），至訴外人暄陽環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現公司名

稱變更為寶隆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暄陽公司）后里廠區

（位於臺中市后里區圳寮段48-1地號等土地）督察，發現廠

區內堆置大量太空袋裝之廢塑膠混合物（廢棄物代碼：D-02

99），經原告員工周炎璋及進東公司員工許禮尚共同指認其

中有62.76噸之廢塑膠混合物（下稱系爭廢棄物）係原告於1

10年12月22日出售予進東公司，並由進東公司分批載運至暄

陽公司后里廠區堆置。為釐清系爭廢棄物來源、清除處理流

程及性質，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於111年6

月20日至原告新屋廠區督察，發現原告新屋廠區內堆置之廢

塑膠混合物與暄陽公司后里廠區內堆置之系爭廢棄物外觀相

同，爰認定原告將製程產出之系爭廢棄物，交由未領有廢棄

物清除許可證之進東公司清除至暄陽公司后里廠區土地上堆

置，被告乃依環保署111年10月17日環署督字第1111140455

號函意旨，認定原告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第1項規定，

並於行政處分作成前，依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以111年

10月24日桃環稽字第1110091747號函通知原告陳述意見，經

其於111年11月4日為陳述意見後，被告遂於111年11月7日派

員至原告新屋廠區辦理稽查，並另以111年11月11日桃環稽

字第1110098360號函請環保署就違規事實釋疑，經環保署以

111年11月22日環署督字第1110074004號函回覆說明後，被

告仍認原告有違反前揭規定，爰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及環

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以111年12月12日桃環稽字第1110103

566號函附裁處書（裁處書字號：40-111-110026，下稱前處

分），裁處原告新臺幣（下同）16萬8,000元罰鍰，並令其

指派環境保護權責人員陳鳳茹接受環境講習2小時。原告不

服前處分，遂提起訴願，經被告重新審查後，對於違反廢棄

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2款附表2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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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敏感地區」認定有疑義，乃以112年4月14日桃環稽字

第1120029904號函請環保署釋疑，嗣環保署以112年5月1日

環署循字第1120017328號函回覆說明後，被告爰認定本件棄

置地點為第2級環境敏感地區（災害敏感類－山坡地），屬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2款附表2

所稱之「嚴重違規」情形，故被告因前處分應處罰鍰計算方

式有誤，乃依訴願法第58條第2項規定，以112年7月18日桃

環稽字第1120056748號函（下稱112年7月18日函）撤銷前處

分，嗣經桃園市政府112年8月9日府法訴字第1120198887號

訴願決定不受理。另被告復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及環境教

育法第23條規定，以112年7月18日桃環稽字第11200567481

號函附裁處書（裁處書字號：40-112-060042，下稱原處

分），裁處原告罰鍰168萬元，並令其指派環境保護權責人

員陳鳳茹接受環境講習4小時。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

願，嗣經桃園市政府113年1月10日府法訴字第1120234884號

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經查，原告將製程產出之系爭廢棄物出售予未領有廢棄物清

除許可證之進東公司清除至暄陽公司后里廠區土地上堆置等

情，前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288

5、37220、38009、45131、47972、48862號起訴，現由臺灣

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403號刑事訴訟案件審理中，

有該起訴書、前案紀錄表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12月5日

函可參（原處分卷第84至125頁、本院卷第393頁、不可閱證

物卷內）。系爭廢棄物是否為原告出售予進東公司，而有原

處分所指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第1項規定之清除、處理系爭

廢棄物之義務，係以其是否有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第1項第

3、4款之犯行為重要前提事實。上述刑事訴訟結果足以影響

本件行政訴訟之裁判，為避免歧異，堪認確有裁定停止本件

訴訟程序之必要，爰依首揭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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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黃子溎

                                    法  官　傅伊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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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書記官  方信琇

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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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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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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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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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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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text {
  fl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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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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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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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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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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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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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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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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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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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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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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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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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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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7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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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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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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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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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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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305號
原      告  海億國際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鳳茹（董事）
訴訟代理人  李育昇律師
            張愷芯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代  表  人  顏己喨（局長）
                          送達代收人  吳玹丞           
訴訟代理人  方義翔              
            游振尉              
            吳玹丞              
上列當事人間廢棄物清理法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403號刑事訴訟案件終結前，停止訴訟程序。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之裁判，「除前項情形外，有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牽涉行政訴訟之裁判者，行政法院在該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終結前，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定有明文。
二、原告為依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4條附表編號4所列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收受廢塑膠（廢棄物代碼：R-0201）從事再利用行為之再利用機構（事業管制編號：H52A7824），屬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依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1款規定指定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其並領有桃園市政府審查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核准字號：H10906300002）。嗣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於民國111年1月24日會同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第二中隊、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原告及訴外人進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進東公司），至訴外人暄陽環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現公司名稱變更為寶隆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暄陽公司）后里廠區（位於臺中市后里區圳寮段48-1地號等土地）督察，發現廠區內堆置大量太空袋裝之廢塑膠混合物（廢棄物代碼：D-0299），經原告員工周炎璋及進東公司員工許禮尚共同指認其中有62.76噸之廢塑膠混合物（下稱系爭廢棄物）係原告於110年12月22日出售予進東公司，並由進東公司分批載運至暄陽公司后里廠區堆置。為釐清系爭廢棄物來源、清除處理流程及性質，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於111年6月20日至原告新屋廠區督察，發現原告新屋廠區內堆置之廢塑膠混合物與暄陽公司后里廠區內堆置之系爭廢棄物外觀相同，爰認定原告將製程產出之系爭廢棄物，交由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進東公司清除至暄陽公司后里廠區土地上堆置，被告乃依環保署111年10月17日環署督字第1111140455號函意旨，認定原告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並於行政處分作成前，依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以111年10月24日桃環稽字第1110091747號函通知原告陳述意見，經其於111年11月4日為陳述意見後，被告遂於111年11月7日派員至原告新屋廠區辦理稽查，並另以111年11月11日桃環稽字第1110098360號函請環保署就違規事實釋疑，經環保署以111年11月22日環署督字第1110074004號函回覆說明後，被告仍認原告有違反前揭規定，爰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及環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以111年12月12日桃環稽字第1110103566號函附裁處書（裁處書字號：40-111-110026，下稱前處分），裁處原告新臺幣（下同）16萬8,000元罰鍰，並令其指派環境保護權責人員陳鳳茹接受環境講習2小時。原告不服前處分，遂提起訴願，經被告重新審查後，對於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2款附表2規定之「環境敏感地區」認定有疑義，乃以112年4月14日桃環稽字第1120029904號函請環保署釋疑，嗣環保署以112年5月1日環署循字第1120017328號函回覆說明後，被告爰認定本件棄置地點為第2級環境敏感地區（災害敏感類－山坡地），屬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2款附表2所稱之「嚴重違規」情形，故被告因前處分應處罰鍰計算方式有誤，乃依訴願法第58條第2項規定，以112年7月18日桃環稽字第1120056748號函（下稱112年7月18日函）撤銷前處分，嗣經桃園市政府112年8月9日府法訴字第1120198887號訴願決定不受理。另被告復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及環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以112年7月18日桃環稽字第11200567481號函附裁處書（裁處書字號：40-112-060042，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68萬元，並令其指派環境保護權責人員陳鳳茹接受環境講習4小時。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嗣經桃園市政府113年1月10日府法訴字第1120234884號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經查，原告將製程產出之系爭廢棄物出售予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進東公司清除至暄陽公司后里廠區土地上堆置等情，前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2885、37220、38009、45131、47972、48862號起訴，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403號刑事訴訟案件審理中，有該起訴書、前案紀錄表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12月5日函可參（原處分卷第84至125頁、本院卷第393頁、不可閱證物卷內）。系爭廢棄物是否為原告出售予進東公司，而有原處分所指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第1項規定之清除、處理系爭廢棄物之義務，係以其是否有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第1項第3、4款之犯行為重要前提事實。上述刑事訴訟結果足以影響本件行政訴訟之裁判，為避免歧異，堪認確有裁定停止本件訴訟程序之必要，爰依首揭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黃子溎
                                    法  官　傅伊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書記官  方信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305號

原      告  海億國際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鳳茹（董事）

訴訟代理人  李育昇律師

            張愷芯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代  表  人  顏己喨（局長）

                          送達代收人  吳玹丞           

訴訟代理人  方義翔              

            游振尉              

            吳玹丞              

上列當事人間廢棄物清理法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403號刑事訴訟案件終

結前，停止訴訟程序。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之裁判，「除前項情形外，有民事、刑事或其他

    行政爭訟牽涉行政訴訟之裁判者，行政法院在該民事、刑事

    或其他行政爭訟終結前，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行政訴

    訟法第177條第2項定有明文。

二、原告為依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4條附表編號4

    所列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收受廢塑膠（廢棄物代碼：R-

    0201）從事再利用行為之再利用機構（事業管制編號：H52A

    7824），屬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依廢棄

    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1款規定指定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

    清理計畫書之事業，其並領有桃園市政府審查核准之事業廢

    棄物清理計畫書（核准字號：H10906300002）。嗣環保署環

    境督察總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於民國111年1月24日會同內政

    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第二中隊、臺中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原告及訴外人進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進

    東公司），至訴外人暄陽環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現公司名

    稱變更為寶隆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暄陽公司）后里廠區

    （位於臺中市后里區圳寮段48-1地號等土地）督察，發現廠

    區內堆置大量太空袋裝之廢塑膠混合物（廢棄物代碼：D-02

    99），經原告員工周炎璋及進東公司員工許禮尚共同指認其

    中有62.76噸之廢塑膠混合物（下稱系爭廢棄物）係原告於1

    10年12月22日出售予進東公司，並由進東公司分批載運至暄

    陽公司后里廠區堆置。為釐清系爭廢棄物來源、清除處理流

    程及性質，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於111年6

    月20日至原告新屋廠區督察，發現原告新屋廠區內堆置之廢

    塑膠混合物與暄陽公司后里廠區內堆置之系爭廢棄物外觀相

    同，爰認定原告將製程產出之系爭廢棄物，交由未領有廢棄

    物清除許可證之進東公司清除至暄陽公司后里廠區土地上堆

    置，被告乃依環保署111年10月17日環署督字第1111140455

    號函意旨，認定原告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第1項規定，

    並於行政處分作成前，依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以111年

    10月24日桃環稽字第1110091747號函通知原告陳述意見，經

    其於111年11月4日為陳述意見後，被告遂於111年11月7日派

    員至原告新屋廠區辦理稽查，並另以111年11月11日桃環稽

    字第1110098360號函請環保署就違規事實釋疑，經環保署以

    111年11月22日環署督字第1110074004號函回覆說明後，被

    告仍認原告有違反前揭規定，爰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及環

    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以111年12月12日桃環稽字第1110103

    566號函附裁處書（裁處書字號：40-111-110026，下稱前處

    分），裁處原告新臺幣（下同）16萬8,000元罰鍰，並令其

    指派環境保護權責人員陳鳳茹接受環境講習2小時。原告不

    服前處分，遂提起訴願，經被告重新審查後，對於違反廢棄

    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2款附表2規定之「

    環境敏感地區」認定有疑義，乃以112年4月14日桃環稽字第

    1120029904號函請環保署釋疑，嗣環保署以112年5月1日環

    署循字第1120017328號函回覆說明後，被告爰認定本件棄置

    地點為第2級環境敏感地區（災害敏感類－山坡地），屬違反

    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2款附表2所稱

    之「嚴重違規」情形，故被告因前處分應處罰鍰計算方式有

    誤，乃依訴願法第58條第2項規定，以112年7月18日桃環稽

    字第1120056748號函（下稱112年7月18日函）撤銷前處分，

    嗣經桃園市政府112年8月9日府法訴字第1120198887號訴願

    決定不受理。另被告復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及環境教育法

    第23條規定，以112年7月18日桃環稽字第11200567481號函

    附裁處書（裁處書字號：40-112-060042，下稱原處分），

    裁處原告罰鍰168萬元，並令其指派環境保護權責人員陳鳳

    茹接受環境講習4小時。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嗣經

    桃園市政府113年1月10日府法訴字第1120234884號訴願決定

    駁回，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經查，原告將製程產出之系爭廢棄物出售予未領有廢棄物清

    除許可證之進東公司清除至暄陽公司后里廠區土地上堆置等

    情，前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2885

    、37220、38009、45131、47972、48862號起訴，現由臺灣

    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403號刑事訴訟案件審理中，

    有該起訴書、前案紀錄表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12月5日

    函可參（原處分卷第84至125頁、本院卷第393頁、不可閱證

    物卷內）。系爭廢棄物是否為原告出售予進東公司，而有原

    處分所指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第1項規定之清除、處理系爭

    廢棄物之義務，係以其是否有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第1項第3

    、4款之犯行為重要前提事實。上述刑事訴訟結果足以影響

    本件行政訴訟之裁判，為避免歧異，堪認確有裁定停止本件

    訴訟程序之必要，爰依首揭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黃子溎

                                    法  官　傅伊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書記官  方信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305號
原      告  海億國際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鳳茹（董事）
訴訟代理人  李育昇律師
            張愷芯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代  表  人  顏己喨（局長）
                          送達代收人  吳玹丞           
訴訟代理人  方義翔              
            游振尉              
            吳玹丞              
上列當事人間廢棄物清理法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403號刑事訴訟案件終結前，停止訴訟程序。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之裁判，「除前項情形外，有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牽涉行政訴訟之裁判者，行政法院在該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終結前，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定有明文。
二、原告為依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4條附表編號4所列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收受廢塑膠（廢棄物代碼：R-0201）從事再利用行為之再利用機構（事業管制編號：H52A7824），屬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依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1款規定指定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其並領有桃園市政府審查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核准字號：H10906300002）。嗣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於民國111年1月24日會同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第二中隊、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原告及訴外人進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進東公司），至訴外人暄陽環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現公司名稱變更為寶隆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暄陽公司）后里廠區（位於臺中市后里區圳寮段48-1地號等土地）督察，發現廠區內堆置大量太空袋裝之廢塑膠混合物（廢棄物代碼：D-0299），經原告員工周炎璋及進東公司員工許禮尚共同指認其中有62.76噸之廢塑膠混合物（下稱系爭廢棄物）係原告於110年12月22日出售予進東公司，並由進東公司分批載運至暄陽公司后里廠區堆置。為釐清系爭廢棄物來源、清除處理流程及性質，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於111年6月20日至原告新屋廠區督察，發現原告新屋廠區內堆置之廢塑膠混合物與暄陽公司后里廠區內堆置之系爭廢棄物外觀相同，爰認定原告將製程產出之系爭廢棄物，交由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進東公司清除至暄陽公司后里廠區土地上堆置，被告乃依環保署111年10月17日環署督字第1111140455號函意旨，認定原告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並於行政處分作成前，依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以111年10月24日桃環稽字第1110091747號函通知原告陳述意見，經其於111年11月4日為陳述意見後，被告遂於111年11月7日派員至原告新屋廠區辦理稽查，並另以111年11月11日桃環稽字第1110098360號函請環保署就違規事實釋疑，經環保署以111年11月22日環署督字第1110074004號函回覆說明後，被告仍認原告有違反前揭規定，爰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及環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以111年12月12日桃環稽字第1110103566號函附裁處書（裁處書字號：40-111-110026，下稱前處分），裁處原告新臺幣（下同）16萬8,000元罰鍰，並令其指派環境保護權責人員陳鳳茹接受環境講習2小時。原告不服前處分，遂提起訴願，經被告重新審查後，對於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2款附表2規定之「環境敏感地區」認定有疑義，乃以112年4月14日桃環稽字第1120029904號函請環保署釋疑，嗣環保署以112年5月1日環署循字第1120017328號函回覆說明後，被告爰認定本件棄置地點為第2級環境敏感地區（災害敏感類－山坡地），屬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2款附表2所稱之「嚴重違規」情形，故被告因前處分應處罰鍰計算方式有誤，乃依訴願法第58條第2項規定，以112年7月18日桃環稽字第1120056748號函（下稱112年7月18日函）撤銷前處分，嗣經桃園市政府112年8月9日府法訴字第1120198887號訴願決定不受理。另被告復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及環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以112年7月18日桃環稽字第11200567481號函附裁處書（裁處書字號：40-112-060042，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68萬元，並令其指派環境保護權責人員陳鳳茹接受環境講習4小時。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嗣經桃園市政府113年1月10日府法訴字第1120234884號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經查，原告將製程產出之系爭廢棄物出售予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進東公司清除至暄陽公司后里廠區土地上堆置等情，前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2885、37220、38009、45131、47972、48862號起訴，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403號刑事訴訟案件審理中，有該起訴書、前案紀錄表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12月5日函可參（原處分卷第84至125頁、本院卷第393頁、不可閱證物卷內）。系爭廢棄物是否為原告出售予進東公司，而有原處分所指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第1項規定之清除、處理系爭廢棄物之義務，係以其是否有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第1項第3、4款之犯行為重要前提事實。上述刑事訴訟結果足以影響本件行政訴訟之裁判，為避免歧異，堪認確有裁定停止本件訴訟程序之必要，爰依首揭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黃子溎
                                    法  官　傅伊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書記官  方信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305號

原      告  海億國際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鳳茹（董事）

訴訟代理人  李育昇律師

            張愷芯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代  表  人  顏己喨（局長）

                          送達代收人  吳玹丞           

訴訟代理人  方義翔              

            游振尉              

            吳玹丞              

上列當事人間廢棄物清理法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403號刑事訴訟案件終結前，停止訴訟程序。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之裁判，「除前項情形外，有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牽涉行政訴訟之裁判者，行政法院在該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終結前，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定有明文。

二、原告為依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4條附表編號4所列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收受廢塑膠（廢棄物代碼：R-0201）從事再利用行為之再利用機構（事業管制編號：H52A7824），屬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依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1款規定指定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其並領有桃園市政府審查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核准字號：H10906300002）。嗣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於民國111年1月24日會同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第二中隊、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原告及訴外人進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進東公司），至訴外人暄陽環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現公司名稱變更為寶隆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暄陽公司）后里廠區（位於臺中市后里區圳寮段48-1地號等土地）督察，發現廠區內堆置大量太空袋裝之廢塑膠混合物（廢棄物代碼：D-0299），經原告員工周炎璋及進東公司員工許禮尚共同指認其中有62.76噸之廢塑膠混合物（下稱系爭廢棄物）係原告於110年12月22日出售予進東公司，並由進東公司分批載運至暄陽公司后里廠區堆置。為釐清系爭廢棄物來源、清除處理流程及性質，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於111年6月20日至原告新屋廠區督察，發現原告新屋廠區內堆置之廢塑膠混合物與暄陽公司后里廠區內堆置之系爭廢棄物外觀相同，爰認定原告將製程產出之系爭廢棄物，交由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進東公司清除至暄陽公司后里廠區土地上堆置，被告乃依環保署111年10月17日環署督字第1111140455號函意旨，認定原告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並於行政處分作成前，依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以111年10月24日桃環稽字第1110091747號函通知原告陳述意見，經其於111年11月4日為陳述意見後，被告遂於111年11月7日派員至原告新屋廠區辦理稽查，並另以111年11月11日桃環稽字第1110098360號函請環保署就違規事實釋疑，經環保署以111年11月22日環署督字第1110074004號函回覆說明後，被告仍認原告有違反前揭規定，爰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及環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以111年12月12日桃環稽字第1110103566號函附裁處書（裁處書字號：40-111-110026，下稱前處分），裁處原告新臺幣（下同）16萬8,000元罰鍰，並令其指派環境保護權責人員陳鳳茹接受環境講習2小時。原告不服前處分，遂提起訴願，經被告重新審查後，對於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2款附表2規定之「環境敏感地區」認定有疑義，乃以112年4月14日桃環稽字第1120029904號函請環保署釋疑，嗣環保署以112年5月1日環署循字第1120017328號函回覆說明後，被告爰認定本件棄置地點為第2級環境敏感地區（災害敏感類－山坡地），屬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2款附表2所稱之「嚴重違規」情形，故被告因前處分應處罰鍰計算方式有誤，乃依訴願法第58條第2項規定，以112年7月18日桃環稽字第1120056748號函（下稱112年7月18日函）撤銷前處分，嗣經桃園市政府112年8月9日府法訴字第1120198887號訴願決定不受理。另被告復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及環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以112年7月18日桃環稽字第11200567481號函附裁處書（裁處書字號：40-112-060042，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68萬元，並令其指派環境保護權責人員陳鳳茹接受環境講習4小時。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嗣經桃園市政府113年1月10日府法訴字第1120234884號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經查，原告將製程產出之系爭廢棄物出售予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進東公司清除至暄陽公司后里廠區土地上堆置等情，前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2885、37220、38009、45131、47972、48862號起訴，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403號刑事訴訟案件審理中，有該起訴書、前案紀錄表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12月5日函可參（原處分卷第84至125頁、本院卷第393頁、不可閱證物卷內）。系爭廢棄物是否為原告出售予進東公司，而有原處分所指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第1項規定之清除、處理系爭廢棄物之義務，係以其是否有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第1項第3、4款之犯行為重要前提事實。上述刑事訴訟結果足以影響本件行政訴訟之裁判，為避免歧異，堪認確有裁定停止本件訴訟程序之必要，爰依首揭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黃子溎

                                    法  官　傅伊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書記官  方信琇



